登记编号：昆府登102号
昆明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公告
第4号
《昆明市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办法实施细则》已经2014年1月10日昆明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第2次局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公布，自2014年2月20日起实施。
                   昆明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014年1月20日
昆明市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实施细则

（试行）
    第一条 为鼓励社会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举报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和非法违法行为，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奖励举报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有功人员，根据《昆明市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办法》，结合昆明市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坚持奖罚适当的原则，归口市安委会统一管理。
第三条 非煤矿山、危化品、烟花爆竹、冶金等行业安全生产违法行为、重大事故隐患举报范围及奖励标准：
（一）举报以下行为之一，经查证属实，对举报者每次奖励1000元：
1.地质勘查单位、采掘施工单位在登记注册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外地区从事作业，未向作业所在地县级以上安全监管部门备案的；
2.非煤矿矿山建设项目未按照规定进行安全设施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的；
3.新建、改建、扩建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建设项目未按照规定进行安全条件审查、设施设计、竣工验收投入运行的；
4.危险化学品单位未按照规定进行重大危险源备案或者核销的；
5.危险化学品单位未按照规定要求对重大危险源进行安全评估或者安全评价的； 

6.生产经营单位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禁止使用的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设备的；
7.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在仓库内违反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储存烟花爆竹的；
8.烟花爆竹批发企业仓储设施新建、改建、扩建后，未重新申请办理许可手续的。
9.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者销售非法生产、经营的烟花爆竹的；
10.冶金企业未在煤气储罐区等可能发生煤气泄漏、聚集的场所，设置固定式煤气检测报警仪，建立预警系统，悬挂醒目的安全警示牌，并加强通风换气的；
11.工贸企业未按照规定对有限空间作业进行辨识、提出防范措施、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账的；
12.工贸企业未按照规定对有限空间的现场负责人、监护人员、作业人员和应急救援人员进行专项安全培训的；
13.工贸企业未按照规定对有限空间作业制定作业方案或者方案未经审批擅自作业的;
14.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强度或者浓度超过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的；
15.用人单位未提供职业病防护设施和劳动者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或者提供的职业病防护设施和劳动者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不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
16.其他依法应当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
（二）举报以下行为之一，经查证属实，对举报者每次给予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奖励：
1.未经许可经营、超许可范围经营、许可证过期继续经营烟花爆竹的；
2.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向零售经营者供应礼花弹等按照国家标准规定应当由专业人员燃放的烟花爆竹的；
3.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向未取得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单位或者个人销售烟火药、黑火药、引火线的；
4.承担安全评价、认证、检测、检验工作的机构出具虚假报告或者虚假证明的；
5.其他依法应当处以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
（三）举报依法应当处以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经查证属实，对举报者每次给予2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奖励。
（四）举报以下行为之一，经查证属实，对举报者每次给予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奖励：
1.生产、经营、使用国家禁止生产、经营、使用的危险化学品的;

2.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擅自进行烟花爆竹生产的；
3.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变更产品类别或者级别范围未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变更手续的；
4.其他依法应当处以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
（五）举报依法应当处以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经查证属实，对举报者每次给予5000以上8000元以下的奖励。
（六）举报依法应当处以100万元以上罚款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经查证属实，对举报者每次给予8000以上10000元以下的奖励。
第四条 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违法行为、重大事故隐患举报范围及奖励标准：
（一）举报以下行为之一，经查证属实，对举报者每次给予1000元的奖励：
1.煤矿企业证照不全非法生产违法所得在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
2.关闭煤矿擅自恢复生产违法所得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
3.煤矿企业停产整顿期间未达安全生产标准、未经验收擅自组织生产违法所得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
4.被兼并重组煤矿企业未变更矿长证和矿长安全资格证擅自组织生产的；
5.煤矿企业在建、改扩建项目已取得项目核准和初步设计审查批复及安全专篇审查批复，但未取得开工备案手续擅自建设的;

6.煤矿企业水患威胁严重或煤层易自燃发火矿井防治措施不落实继续生产的;

7.煤矿企业未按批准的开发利用方案或矿山设计组织生产,导致采矿回采率降低5%以上10%以下或贫化率增加5%以上10%以下的；
8.其他依法应当处以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
（二）举报以下行为之一，经查证属实，对举报者每次给予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奖励：
1.煤矿企业证照不全非法生产违法所得在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
2.关闭煤矿擅自恢复生产违法所得在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

3.煤矿企业停产整顿期间未达安全生产标准、未经验收擅自组织生产违法所得在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

4.被兼并重组煤矿没有变更安全生产许可证擅自组织生产的；
5.煤矿企业在建、改扩建项目已取得项目核准和初步设计审查批复，但未取得安全专篇审查批复和开工备案手续擅自建设的；
6.煤矿企业水患威胁严重和煤层易自燃发火矿井防治措施不落实继续生产的;

7.煤矿企业未按批准的开发利用方案或者矿山设计组织生产,导致采矿回采率降低10%以上20%以下或贫化率增加10%以上20%以下的；
8.其他依法应当处以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
（三）举报以下行为之一，经查证属实，对举报者每次给予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奖励：
1.煤矿企业证照不全非法生产违法所得在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
2.关闭煤矿擅自恢复生产违法所得在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

3.煤矿企业停产整顿期间未达安全生产标准、未经验收擅自组织生产违法所得在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

4.被兼并重组煤矿没有变更工商营业执照擅自组织生产的；
5.煤矿企业在建、改扩建项目已取得项目核准，但未取得初步设计审查批复和安全专篇审查批复及开工备案手续擅自建设的；
6.煤矿企业3个月内2次或者2次以上发现有水患威胁严重和煤层易自燃发火矿井防治措施不落实,仍然进行生产的;

7.煤矿企业未按批准的开发利用方案或者矿山设计组织生产,导致采矿回采率降低30%以上50%以下或贫化率增加30%以上50%以下的；
8.其他依法应当处以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
（四）举报以下行为之一，经查证属实，对举报者每次给予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奖励：
1.煤矿企业证照不全非法生产违法所得在50万元以上的；
2.关闭煤矿擅自恢复生产违法所得在50万元以上的;

3.煤矿企业停产整顿期间未达安全生产标准、未经验收擅自组织生产违法所得在50万元以上的;

4.被兼并重组煤矿没有变更工商营业执照擅自组织生产的；
5.煤矿企业在建、改扩建项目已取得项目核准，但未取得初步设计审查批复和安全专篇审查批复及开工备案手续擅自建设的；
6.煤矿企业未按批准的开发利用方案或者矿山设计组织生产,导致采矿回采率降低50%以上或贫化率增加50%以上的；
7.其他依法应当处以50万元以上罚款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
第五条 道路和水上交通运输安全生产违法行为、重大事故隐患举报范围及奖励标准：
（一）举报以下行为之一，经查证属实，对举报者每次给予1000元的奖励：
1.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违法所得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
2.使用失效、伪造、变造、被注销等无效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证件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违法所得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
3.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或者单位非法转让、出租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证件的；
4.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或者单位驾驶人员、装卸管理人员、押运人员未取得从业资格上岗作业的；
5.危险货物运输托运人不向承运人说明所托运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数量、危险特性以及发生危险情况的应急处置措施，或者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所托运的危险化学品妥善包装并在外包装上设置相应标志的；
6.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或者单位未根据危险化学品的危险特性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或者未配备必要的防护用品和应急救援器材的；
7.运输危险化学品需要添加抑制剂或者稳定剂，托运人未添加或者未将有关情况告知承运人的；
8.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或者单位超越许可事项，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违法所得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
9.非经营性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单位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经营, 违法所得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
10.其他依法应当给予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处罚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
（二）举报以下行为之一，经查证属实，对举报者每次给予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奖励：
1.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违法所得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
2.使用失效、伪造、变造、被注销等无效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证件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违法所得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
3.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或者单位超越许可事项，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违法所得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
    4.非经营性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单位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经营,违法所得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
5.道路危险化学品运输托运人委托未依法取得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许可、危险货物水路运输许可的的企业承运危险化学品的；
6.道路危险化学品运输托运人在托运的普通货物中夹带危险化学品，或者将危险化学品谎报或者匿报为普通货物托运的；
7.其他依法应当处以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
（三）举报以下行为之一，经查证属实，对举报者每次给予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奖励：
1.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违法所得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
2.使用失效、伪造、变造、被注销等无效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证件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违法所得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
3.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或者单位超越许可事项，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违法所得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
  4.非经营性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单位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经营,违法所得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
5.其他依法应当处以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
（四）举报以下行为之一，经查证属实，对举报者每次给予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奖励：
1.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违法所得50万元以上的；
2.使用失效、伪造、变造、被注销等无效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证件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违法所得50万元以上的；
3.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或者单位超越许可事项，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违法所得50万元以上的；
4.非经营性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单位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经营,违法所得50万元以上的；
5.其他依法应当处以50万元以上罚款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
第六条 举报以下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重大事故隐患之一，经查证属实，对举报者每次给予1000元的奖励：
1.使用未取得校车标牌的车辆提供校车服务或者聘用未取得校车驾驶资格的驾驶人驾驶校车的；

2.使用拼装或者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接送学生的；

3.驾驶拼装的机动车或者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依法应当处以2000元罚款的；
4.公路客运车辆载客超过额定乘员百分之二十，依法应当处以二千元罚款的；

5.驾驶拼装的机动车或者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依法应当处以二千元罚款的；

6.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驾驶证，依法应当处以4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的；

7.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拖拉机从事经营性客运活动的。

第七条 消防安全生产违法行为、重大事故隐患举报范围及奖励标准：
（一）举报以下行为之一，经查证属实，对举报者每次给予1000元的奖励：
1.依法应当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进行消防设计审核的建设工程，未经依法审核或者审核不合格，擅自施工，处以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的；
2.依法应当进行消防验收的建设工程，未经消防验收或者消防验收不合格，擅自投入使用，处以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的；
3.公众聚集场所未经消防安全检查或者经检查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擅自投入使用、营业，处以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的；
4.消防设施、器材或者消防安全标志的配置、设置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未保持完好有效的；
5.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或者有其他妨碍安全疏散行为的；
6.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或者占用防火间距的；
7.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妨碍消防车通行的；
8.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的；
9.人员密集场所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的；
10.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场所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或者未与居住场所保持安全距离的；
11.其他依法应当处以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
（二）举报以下行为之一，经查证属实，对举报者每次给予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奖励：
1.依法应当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进行消防设计审核的建设工程，未经依法审核或者审核不合格，擅自施工，处以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的；
2.依法应当进行消防验收的建设工程，未经消防验收或者消防验收不合格，擅自投入使用，处以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的；
3.公众聚集场所未经消防安全检查或者经检查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擅自投入使用、营业，处以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的；
4.其他依法应当处以10万元以上罚款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
第八条 建筑施工安全生产违法行为、重大事故隐患举报范围及奖励标准：
（一）举报以下行为之一，经查证属实，对举报者每次给予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奖励：
1.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或者审查不合格，擅自施工的；
2.明示或者暗示施工单位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
3.未按照国家规定将竣工验收报告、有关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报送备案的；
4.建设项目必须实行工程监理而未实行工程监理的；
5.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位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承揽工程，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或者监理酬金在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
6.承包单位将承包的工程转包或者违法分包，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在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
7.施工单位在施工中偷工减料的，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或者有不按照工程设计图纸或者施工技术标准施工的其他行为，工程合同价款在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
8.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无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特种作业人员无操作证书，从事建筑施工活动的；
9.施工单位挪用列入建设工程概算的安全生产作业环境及安全施工措施所需费用，挪用费用在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
10.其他依法应当处以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
（二）举报以下行为之一，经查证属实，对举报者每次给予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奖励：
1.建设单位将建设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勘察、设计、施工单位或者委托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工程监理单位的
2.工程监理单位与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串通，弄虚作假、降低工程质量的；
3.涉及建筑主体或者承重结构变动的装修工程，没有设计方案擅自施工的；
4.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位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承揽工程，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或者监理酬金在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
5.承包单位将承包的工程转包或者违法分包，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在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
6.施工单位在施工中偷工减料的，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或者有不按照工程设计图纸或者施工技术标准施工的其他行为，工程合同价款在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
7.施工单位挪用列入建设工程概算的安全生产作业环境及安全施工措施所需费用，挪用费用在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
8.其他依法应当处以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
（三）举报以下行为之一，经查证属实，对举报者每次给予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奖励：
1.承包单位将承包的工程转包或者违法分包，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在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
2.施工单位在施工中偷工减料的，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或者有不按照工程设计图纸或者施工技术标准施工的其他行为，工程合同价款在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
3.施工单位挪用列入建设工程概算的安全生产作业环境及安全施工措施所需费用，挪用费用在500万元以上的；
4.其他依法应当给予100万元以上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
第九条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生产违法行为、重大事故隐患举报范围及奖励标准：
（一）举报以下行为之一，经查证属实，对举报者每次给予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奖励：
1.未经许可购买、运输民用爆炸物品或者从事爆破作业的；
2.销售、购买、进出口民用爆炸物品，未按照规定向公安机关备案的；
3.未按照规定建立民用爆炸物品登记制度，如实将本单位生产、销售、购买、运输、储存、使用民用爆炸物品的品种、数量和流向信息输入计算机系统的；
4.违反有关标准和规范混装民用爆炸物品的；
5.未按照规定对民用爆炸物品做出警示标识、登记标识或者未对雷管编码打号的；
6.未经许可经由道路运输烟花爆竹的；
7.违反运输许可事项的；

8.其他依法应当给予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
（二）举报以下行为之一，经查证属实，对举报者每次给予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奖励：
1.爆破作业单位未按照其资质等级从事爆破作业的；
2.营业性爆破作业单位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实施爆破作业，未按照规定事先向爆破作业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报告的；
3.违反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实施爆破作业的；
4.爆破作业单位未按照规定建立民用爆炸物品领取登记制度、保存领取登记记录的；

5.其他依法应当给予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
（三）举报民用爆破经营、运输、作业单位依法应当处以50万元以上罚款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经查证属实，对举报者每次给予5000以上10000元以下的奖励。
第十条 矿产资源开采安全生产违法行为、重大事故隐患举报范围及奖励标准：
（一）举报以下行为之一，经查证属实，对举报者每次给予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奖励：
1.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违法所得在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
2.擅自进入国家规划矿区或者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和他人矿区范围采矿，违法所得在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
3.擅自开采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违法所得在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
4.超越批准的矿区范围采矿，违法所得在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
5.采取破坏性的开采方法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矿产资源损失价值在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
6.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矿产资源，或者买卖、出租采矿权，违法所得在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
7.其他依法应当处以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
（二）举报以下行为之一，经查证属实，对举报者每次给予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奖励：
1.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违法所得在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
2.擅自进入国家规划矿区或者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和他人矿区范围采矿，违法所得在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
3.擅自开采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违法所得在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
4.超越批准的矿区范围采矿，违法所得在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
5.采取破坏性的开采方法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矿产资源损失价值在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
6.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矿产资源，或者买卖、出租采矿权，违法所得在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
7.其他依法应当给予依法应当给予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
（三）举报以下行为之一，经查证属实，对举报者每次给予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奖励：
1.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违法所得在100万元以上的；
2.擅自进入国家规划矿区或者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和他人矿区范围采矿，违法所得在100万元以上的；
3.擅自开采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违法所得在100万元以上的；
4.超越批准的矿区范围采矿，违法所得在100万元以上的；
5.采取破坏性的开采方法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矿产资源损失价值在100万元以上的；
6.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矿产资源，或者买卖、出租采矿权，违法所得在100万元以上的；
7.其他依法应当处以50万元以上罚款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
第十一条 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及特种设备安全生产违法行为、重大事故隐患举报范围及奖励标准：
（一）举报以下行为之一，经查证属实，对举报者每次给予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奖励：
1.未经许可，擅自从事压力容器设计活动的；
2.锅炉、气瓶、氧舱和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以及高耗能特种设备的设计文件，未经国务院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检验检测机构鉴定，擅自用于制造的；
3.已经取得许可、核准的特种设备生产单位、检验检测机构不再符合规定或者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的条件，继续从事特种设备生产、检验检测的；
4.已经取得许可、核准的特种设备生产单位、检验检测机构未依照规定或者安全技术规范要求进行特种设备生产、检验检测的；
5.已经取得许可、核准的特种设备生产单位、检验检测机构伪造、变造、出租、出借、转让许可证书或者监督检验报告的；
6.未经核准，擅自从事《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所规定的监督检验、定期检验、型式试验以及无损检测等检验检测活动的；
7.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和检验检测人员，出具虚假的检验检测结果、鉴定结论或者检验检测结果、鉴定结论严重失实的；
8.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擅自动用、调换、转移、损毁被查封、扣押的特种设备或者其主要部件的；
9.未依法取得许可，从事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生产，违法所得在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
10.其他依法应当处以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
（二）举报以下行为之一，经查证属实，对举报者每次给予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奖励：
1.未经许可，擅自从事锅炉、压力容器、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及其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的制造、安装、改造以及压力管道元件的制造活动的；
2.未经许可，擅自从事移动式压力容器或者气瓶充装活动的；
3.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生产企业销售未经检验或者经检验不合格的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的；
4.未依法取得许可，从事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生产，违法所得在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
5.其他依法应当处以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
（三）举报以下行为之一，经查证属实，对举报者每次给予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奖励：
1.未依法取得许可，从事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生产，违法所得在50万元以上的；
2.其他依法应当处以50万元以上罚款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
第十二条 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无照经营举报奖励标准：
（一）举报以下行为之一，经查证属实，对举报者每次给予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奖励：
1.无照经营行为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依法应当处以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的；
2.为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无照经营行为提供生产经营场所、运输、保管、仓储等条件，依法应当处以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的。
（二）举报以下行为之一，经查证属实，对举报者每次给予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奖励：
1.无照经营行为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依法应当处以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的；
2.为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无照经营行为提供生产经营场所、运输、保管、仓储等条件，依法应当处以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的。
（三）举报以下行为之一，经查证属实，对举报者每次给予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奖励：
1.无照经营行为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依法应当处以30万元以上罚款的；
2.为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无照经营行为提供生产经营场所、运输、保管、仓储等条件，依法应当处以30万元以上罚款的。
第十三条 市级有关部门受理的举报案件经调查属实的，应当依法进行查处；需要移交相关部门进行查处的，应当按照《昆明市举报奖励办法》的规定，在3个工作日内将相关材料移交有关部门；在调查结束后10日内将举报事项、证据材料、处罚决定书、奖金发放审批表等资料报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并按照本办法规定确定拟发奖金数额、说明奖励依据，填写《昆明市安全生产举报奖金审批表》后，报市安委会办公室审批。

本细则自2014年2月20日起实施。






